东区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执行情况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4〕4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规范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根据中央八项规定要求，2024年东区行政事业单位“三公”经费支出301.67万元，较上年增加1.39万元，增长0.46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8.9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8.92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41.45万元，较上年减少7.35万元，下降2.95%（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29.29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9.29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12.16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6.64万元，下降14.73%）；公务接待费51.3万元，同比减少0.18万元，下降0.35%。

	东区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汇总表

	
	单位：万元

	项  目
	2024年决算数

	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	8.92

	公务接待费
	51.3

	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	241.45

	             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
	29.29

	                  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212.16

	合  计
	301.67


